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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售股章程中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聯繫人士」 指 定義與上市規則所界定者相同

「BVI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
「資本化發行」 指 將本公司部份實繳盈餘賬撥充資本以發行股份，詳情

載於本售股章程附錄四「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二

年八月二十三日通過之決議案」一段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管理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C. H. Family Trust」 指 根據授產安排契據設立之家族全權信託，財產授予人

為吳先生，受託人為Fidelitycorp Limited

「公司法」 指 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32章）

「本公司」 指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，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

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，或如文義所指為本公司成為其

現時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前之期間，則指本公司現時

之附屬公司，但不包括創新照明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發售價」 指 發售股份每股1.00港元

「最後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，即本售股章程付印前可確定

本售股章程所述若干資料之最後可行日期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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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股東」 指 Superior View Inc.、Billion Linkage Limited、Global

Class Enterprises Limited及Able Asset Developments

Limited

「馮先生」 指 馮志良先生，執行董事

「馬先生」 指 馬逢安先生，執行董事

「吳先生」 指 吳自豪先生，本集團創辦人、執行董事兼本公司主席

「黃先生」 指 黃為力先生，執行董事

「發售新股」 指 按本售股章程及有關申請表格所述之條款及條件以

發售價提呈發售發售新股股份，以供香港公眾人士認

購

「發售新股股份」 指 根據發售新股初步提呈發售以供認購之11,000,000股

新股份（可予重新分配，詳情載於本售股章程「股份發

售之架構」一節）

「發售新股包銷商」 指 東英、和昇國際有限公司、新富證券有限公司、佐雄証

券有限公司、新鴻基國際有限公司、聯發證券有限公

司及華誠證券有限公司

「發售股份」 指 發售新股股份及配售股份

「東英」或「保薦人」 指 東英亞洲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333

章）註冊之投資顧問及交易商，為股份發售之保薦人

兼經辦人

「配售」 指 本售股章程「股份發售之架構」一節所述本公司向專

業、機構及私人投資者有條件配售配售股份

「配售股份」 指 根據配售初步提呈發售以供認購之39,000,000股新股

份（可予重新分配，詳情載於本售股章程「股份發售之

架構」一節）

「配售包銷商」 指 東英、和昇國際有限公司、聯發證券有限公司及華誠

證券有限公司

「中國」或「中國大陸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售股章程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中

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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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Radio Systems」 指 Radio Systems Corporation，一家於美國成立之公司，

與本公司董事、行政總裁、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之任

何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。為本公司之客戶，專門從事

製造及銷售射頻控制動物訓練器

「重組」 指 重組目前組成本集團之集團公司，詳情載於本售股章

程附錄四「集團重組」一段

「創新照明」 指 創新照明有限公司，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九日在香港註

冊成立之有限公司

「披露權益條例」 指 證券（披露權益）條例（香港法例第396章）

「證券條例」 指 證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333章）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10港元之股份

「股份發售」 指 發售新股及配售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有條件採納之購

股權計劃，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售股章程

附錄四「購股權計劃」一段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信佳」 指 信佳電子有限公司，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香

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

「信佳（深圳）」 指 信佳電子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在

中國成立之全外資企業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

「信美佳」 指 信美佳香港有限公司，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在香

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

「包銷商」 指 發售新股包銷商及配售包銷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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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包銷協議」 指 本公司、執行董事、大股東、東英與包銷商就有關股份

發售之包銷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簽訂之包銷協議，

詳情概述於本售股章程「包銷」一段

「英國」 指 英國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

「世貿」 指 世界貿易組織

「港元」及「仙」 分別指 港元及仙，香港法定貨幣

「人民幣」 指 人民幣，中國法定貨幣

「美元」 指 美元，美國法定貨幣

「平方呎」 指 平方呎

「平方米」 指 平方米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附註：在本售股章程內，除非另有說明，金額已按下列匯率（倘適用）換算。該等匯率僅供說明，並不表
示任何金額已經、曾經或可能以該等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。

7.80港元＝1.00美元

100港元＝人民幣107元


